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管字第2號

聲　請　人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高雄分署

　　　　　　　　　　　住○○市○○區○○街0號　　　　　 

法定代理人　楊碧瑛　　住同上

　　　　　　　　　　　送達代收人　陳香吟(庚股)

　　　　　　　　　　　住同上　　　　 

相　對　人　黃程煜（原名：黃逸民、黃士庭）

　　　　　　　　　　　住○○市○○區○○路000巷00弄0號0 

　　　　　　　　　　　　樓　　　　　　　　　　　　　　　

　　　　　　　　　　　居○○市○○區○○街00巷0○0號0樓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當事人間因相對人即義務人滯欠營業稅等行政執行事件（10

2年度營稅執特專字第95442-95443號等），聲請人聲請管收相對

人，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黃程煜准自民國113年11月5日起予以管收，期間不得逾三

個月。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於民國96年5月間知悉自己有履行公法上稅款之義務

後故不履行，至嗣後遭移送機關查獲及移送執行後，仍持續

提領名下或妻兒帳戶金額至少高達新臺幣（下同）152,125,

640元、繳納保費迄今至少高達2,944,676元、信用卡消費金

額包括違反禁止命令後逾5,935,803元，符合行政執行法第1

7條第6項第1款「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及行政

執行法第17條之1第6項「無正當理由違反行政執行法第17條

之1第1項禁止命令，經限期命其清償適當之金額，或命其報

告一定期間之財產狀況、收入及資金運用情形；義務人不為

清償、不為報告或為虛偽之報告者，視為其顯有履行義務之

可能而故不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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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其將名下車牌號碼0000-00汽車(廠牌LEXUS，下稱系爭汽車)

於99年7月2日移轉過戶予他人；於97年8月27日向胞兄黃士

原購買高雄市○○區○○段0000○號即門牌號碼高雄市○○

區○○○巷0○00號○樓建物，於99年7月16日卻將該不動產

無償贈與予黃士原；並且於97年間全數贖回其前購買之定期

定額基金計82,969元；相對人之配偶乙○○國泰世華銀行帳

戶於107年2月至111年3月累計支出高達124,724,076元；自1

09年9月起至111年4月止利用未成年子女○○○（105年8月

出生）於國泰世華銀行帳戶，累計支出高達18,399,696元，

前揭帳戶代交易人皆是相對人，顯見相對人係以其等名義充

當自己的人頭帳戶從事交易，符合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6項

第3款「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處分或隱匿之情事」。

　㈢依相對人之金融帳戶交易明細、股票買賣紀錄、信用卡消

費明細，甚或投保之保險契約等資料，且經執行相對人銀行

存款、股票、保險給付等債權皆不足清償其所負義務，已別

無其他執行方法，復審酌相對人之整體收入、財產狀況及工

作能力等情，仍認相對人應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惟相對人不

據實報告其財產狀況或提出清償計畫，符合行政執行法第17

條第6項第4款「已發見之義務人財產不足清償其所負義務，

於審酌義務人整體收入、財產狀況及工作能力，認有履行義

務之可能，別無其他執行方法，而拒絕報告其財產狀況或為

虛偽之報告」。

　㈣相對人既有所得、財產可供執行，卻隱匿或處分，確有履行

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惡性重大顯有可歸責事由，應予管

收，爰依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6項第1、3、4款、第17條之1

第6項之規定，聲請裁定管收相對人。

二、按行政執行官訊問義務人後，認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而有

管收必要者，行政執行處應自拘提時起二十四小時內，聲請

法院裁定管收之：一、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

二、顯有逃匿之虞。三、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

分之情事。四、已發見之義務人財產不足清償其所負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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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審酌義務人整體收入、財產狀況及工作能力，認有履行義

務之可能，別無其他執行方法，而拒絕報告其財產狀況或為

虛偽之報告。為行政執行法第17 條第6項所明定。同法第17

條之1第6項規定義務人無正當理由違反第一項之禁止命令

者，行政執行處得限期命其清償適當之金額，或命其報告一

定期間之財產狀況、收入及資金運用情形；義務人不為清

償、不為報告或為虛偽之報告者，視為其顯有履行義務之可

能而故不履行，行政執行處得依前條規定處理。

三、經查：

　㈠相對人滯欠營業稅、營利事業所得稅、綜合所得稅、罰鍰

等，經移送強制執行，惟僅受償4,981元，相對人尚欠稅款

1,300餘萬元以上等情，有前揭執行事件卷宗可證(聲請書卷

宗下稱本案卷，聲請人所提出之資料卷二宗，依序下稱影卷

一、影卷二)，堪信為真。

　㈡而聲請人曾於107年9月13日對相對人核發禁止命令，禁止命

令內容包含禁止搭乘計程車、禁止購買、租賃或使用或消費

2,000元以上之各類商品或餐飲或服務，此有禁止命令在卷

可參(影卷二第238至243頁)。相對人雖曾於107年10月1日聲

明異議辯稱其聯邦銀行信用卡係借友人使用云云(影卷二第2

44頁），然經聲請人命其於107年10月24日報告期間財產狀

況及信用卡消費情形，相對人並未到場，此有執行命令、送

達證書、未到筆錄為憑(影卷二第246至249頁）。之後仍持

續持自己名下玉山銀行、聯邦銀行、渣打銀行信用卡，違反

禁止命令，消費2,000元以上餐飲及搭乘計程車，此有財政

部高雄國稅局所檢送信用卡使用情形名冊及消費明細資料可

佐(影卷二第250頁以下，並經聲請人整理成聲請狀附表三，

近期消費經整理成附表四，見本案卷第21至25頁)。

　㈢相對人雖辯稱：伊信用卡有渣打、聯邦、玉山銀行，渣打銀

行是伊使用，玉山及聯邦銀行信用卡則皆由胞弟黃裕晨使

用，目的是為培養伊之信用云云(本案卷第45頁)。然觀諸近

期玉山及聯邦信用卡之消費明細，或為消費2,000元以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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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喝玩樂、用品或花費幾百元搭乘計程車之車資，與一般坊

間藉由假金流製造薪資收入等培養信用舉止不同，其所辯實

難採信。何況其所使用渣打銀行信用卡消費已有違反禁止命

令之舉，此亦有銀行回函暨信用卡資料為憑(影卷二第286至

364頁)，可證相對人無正當理由違反禁止命令，經命其報告

一定期間之財產狀況、收入及資金運用情形，相對人之前均

不為報告(影卷一第87至129頁)，今年度經拘提到案後謊稱

借卡給胞弟而為虛偽之報告，視為相對人顯有履行義務之可

能而故不履行。

　㈣且相對人多年來仍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身分向中國人壽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凱基人壽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等投保或續保多

份保單，此有各保險公司所提供之要保書、保險契約影本、

回函、高額壽險資訊連結作業可參(影卷二第16至106頁)，

其既有資力可繳交保費(辯稱自104年以來均由胞弟黃裕晨幫

忙繳交保費云云，除未舉證，且保費金額並非低微，實違反

常情，並非可採)，且自陳從事網路廣告工作，106年開始月

收入於旺季時約90,000元、於淡季時約50,000元至60,000元

(本案卷第44頁)，並自承113年7月份將積蓄約50、60萬元去

處理母親因詐騙而須償還給親戚之欠款(本案卷第45頁)，顯

見其確實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

　㈤再者，其於99年7月2日將系爭汽車移轉過戶給他人；於99年

7月16日將名下不動產無償贈與黃士原；亦於97年間全數贖

回之前購買之定期定額基金82,969元等情，為其所不爭執

(本案卷第29、46頁)，雖辯稱系爭汽車乃借名登記，因貸款

緣故將胞兄不動產借名登記為伊名下，終將歸還云云，然均

未舉證以實其說。況其於97年全數贖回所購買之定期定額基

金，有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光華分行回函在卷可考(影卷二第4

29頁)，可見相對人曾經有資力可繳交稅款，卻就應供強制

執行之財產加以隱匿或處分。此外，相對人之配偶乙○○及

未成年子女○○○於國泰世華銀行帳戶有前述累計大筆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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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流，有交易明細資料可佐(影卷二第456至563、564至576

頁)。相對人雖辯稱配偶及子女帳戶由胞弟使用云云(本案卷

第46頁)並稱帳戶均由胞弟在交易，若胞弟沒辦法時會叫伊

去交易云云(本案卷第46頁)，但與帳戶「代交易人」顯示帳

戶大多數均由相對人本人出面代為交易(影卷二第1至6頁)乙

情不符，足徵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帳戶應係由相對人所使用，

相對人有將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加以隱匿、處分。

  ㈥因相對人名下財產不足清償其所負義務，於審酌相對人整體

收入、財產狀況及工作能力，認有履行義務之可能，別無其

他執行方法，而拒絕報告其財產狀況或為虛偽之報告，且於

107年間向聲請人陳稱依其能力可分期繳款(影卷一第78

頁)，但從未提出具體之分期清償計畫，且對數年來多次命

其報告財產狀況、命提供相當之擔保(影卷一第87至131

頁)，均不為之，除以拘束其身體自由以間接強制其履行

外，實無其他適當之執行手段，且查無其他行政執行法第21

條規定之不能管收事由(本案卷第48頁)，即有管收必要，應

予管收。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依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6項第1、3、4款

(包含第17條之1第6項)規定，聲請管收相對人，為有理由，

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民事庭　　  法　官　陳美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

告，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黃翔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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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管字第2號
聲　請　人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高雄分署
　　　　　　　　　　　住○○市○○區○○街0號　　　　　 
法定代理人　楊碧瑛　　住同上
　　　　　　　　　　　送達代收人　陳香吟(庚股)
　　　　　　　　　　　住同上　　　　 
相　對　人　黃程煜（原名：黃逸民、黃士庭）
　　　　　　　　　　　住○○市○○區○○路000巷00弄0號0 
　　　　　　　　　　　　樓　　　　　　　　　　　　　　　
　　　　　　　　　　　居○○市○○區○○街00巷0○0號0樓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當事人間因相對人即義務人滯欠營業稅等行政執行事件（102年度營稅執特專字第95442-95443號等），聲請人聲請管收相對人，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黃程煜准自民國113年11月5日起予以管收，期間不得逾三個月。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於民國96年5月間知悉自己有履行公法上稅款之義務後故不履行，至嗣後遭移送機關查獲及移送執行後，仍持續提領名下或妻兒帳戶金額至少高達新臺幣（下同）152,125,640元、繳納保費迄今至少高達2,944,676元、信用卡消費金額包括違反禁止命令後逾5,935,803元，符合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6項第1款「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及行政執行法第17條之1第6項「無正當理由違反行政執行法第17條之1第1項禁止命令，經限期命其清償適當之金額，或命其報告一定期間之財產狀況、收入及資金運用情形；義務人不為清償、不為報告或為虛偽之報告者，視為其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而故不履行」。
　㈡其將名下車牌號碼0000-00汽車(廠牌LEXUS，下稱系爭汽車)於99年7月2日移轉過戶予他人；於97年8月27日向胞兄黃士原購買高雄市○○區○○段0000○號即門牌號碼高雄市○○區○○○巷0○00號○樓建物，於99年7月16日卻將該不動產無償贈與予黃士原；並且於97年間全數贖回其前購買之定期定額基金計82,969元；相對人之配偶乙○○國泰世華銀行帳戶於107年2月至111年3月累計支出高達124,724,076元；自109年9月起至111年4月止利用未成年子女○○○（105年8月出生）於國泰世華銀行帳戶，累計支出高達18,399,696元，前揭帳戶代交易人皆是相對人，顯見相對人係以其等名義充當自己的人頭帳戶從事交易，符合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6項第3款「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處分或隱匿之情事」。
　㈢依相對人之金融帳戶交易明細、股票買賣紀錄、信用卡消 費明細，甚或投保之保險契約等資料，且經執行相對人銀行存款、股票、保險給付等債權皆不足清償其所負義務，已別無其他執行方法，復審酌相對人之整體收入、財產狀況及工作能力等情，仍認相對人應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惟相對人不據實報告其財產狀況或提出清償計畫，符合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6項第4款「已發見之義務人財產不足清償其所負義務，於審酌義務人整體收入、財產狀況及工作能力，認有履行義務之可能，別無其他執行方法，而拒絕報告其財產狀況或為虛偽之報告」。
　㈣相對人既有所得、財產可供執行，卻隱匿或處分，確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惡性重大顯有可歸責事由，應予管收，爰依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6項第1、3、4款、第17條之1第6項之規定，聲請裁定管收相對人。
二、按行政執行官訊問義務人後，認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而有管收必要者，行政執行處應自拘提時起二十四小時內，聲請法院裁定管收之：一、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二、顯有逃匿之虞。三、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四、已發見之義務人財產不足清償其所負義務，於審酌義務人整體收入、財產狀況及工作能力，認有履行義務之可能，別無其他執行方法，而拒絕報告其財產狀況或為虛偽之報告。為行政執行法第17 條第6項所明定。同法第17條之1第6項規定義務人無正當理由違反第一項之禁止命令者，行政執行處得限期命其清償適當之金額，或命其報告一定期間之財產狀況、收入及資金運用情形；義務人不為清償、不為報告或為虛偽之報告者，視為其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而故不履行，行政執行處得依前條規定處理。
三、經查：
　㈠相對人滯欠營業稅、營利事業所得稅、綜合所得稅、罰鍰等，經移送強制執行，惟僅受償4,981元，相對人尚欠稅款1,300餘萬元以上等情，有前揭執行事件卷宗可證(聲請書卷宗下稱本案卷，聲請人所提出之資料卷二宗，依序下稱影卷一、影卷二)，堪信為真。
　㈡而聲請人曾於107年9月13日對相對人核發禁止命令，禁止命令內容包含禁止搭乘計程車、禁止購買、租賃或使用或消費2,000元以上之各類商品或餐飲或服務，此有禁止命令在卷可參(影卷二第238至243頁)。相對人雖曾於107年10月1日聲明異議辯稱其聯邦銀行信用卡係借友人使用云云(影卷二第244頁），然經聲請人命其於107年10月24日報告期間財產狀況及信用卡消費情形，相對人並未到場，此有執行命令、送達證書、未到筆錄為憑(影卷二第246至249頁）。之後仍持續持自己名下玉山銀行、聯邦銀行、渣打銀行信用卡，違反禁止命令，消費2,000元以上餐飲及搭乘計程車，此有財政部高雄國稅局所檢送信用卡使用情形名冊及消費明細資料可佐(影卷二第250頁以下，並經聲請人整理成聲請狀附表三，近期消費經整理成附表四，見本案卷第21至25頁)。
　㈢相對人雖辯稱：伊信用卡有渣打、聯邦、玉山銀行，渣打銀行是伊使用，玉山及聯邦銀行信用卡則皆由胞弟黃裕晨使用，目的是為培養伊之信用云云(本案卷第45頁)。然觀諸近期玉山及聯邦信用卡之消費明細，或為消費2,000元以上之吃喝玩樂、用品或花費幾百元搭乘計程車之車資，與一般坊間藉由假金流製造薪資收入等培養信用舉止不同，其所辯實難採信。何況其所使用渣打銀行信用卡消費已有違反禁止命令之舉，此亦有銀行回函暨信用卡資料為憑(影卷二第286至364頁)，可證相對人無正當理由違反禁止命令，經命其報告一定期間之財產狀況、收入及資金運用情形，相對人之前均不為報告(影卷一第87至129頁)，今年度經拘提到案後謊稱借卡給胞弟而為虛偽之報告，視為相對人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而故不履行。
　㈣且相對人多年來仍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身分向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等投保或續保多份保單，此有各保險公司所提供之要保書、保險契約影本、回函、高額壽險資訊連結作業可參(影卷二第16至106頁)，其既有資力可繳交保費(辯稱自104年以來均由胞弟黃裕晨幫忙繳交保費云云，除未舉證，且保費金額並非低微，實違反常情，並非可採)，且自陳從事網路廣告工作，106年開始月收入於旺季時約90,000元、於淡季時約50,000元至60,000元(本案卷第44頁)，並自承113年7月份將積蓄約50、60萬元去處理母親因詐騙而須償還給親戚之欠款(本案卷第45頁)，顯見其確實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
　㈤再者，其於99年7月2日將系爭汽車移轉過戶給他人；於99年7月16日將名下不動產無償贈與黃士原；亦於97年間全數贖回之前購買之定期定額基金82,969元等情，為其所不爭執(本案卷第29、46頁)，雖辯稱系爭汽車乃借名登記，因貸款緣故將胞兄不動產借名登記為伊名下，終將歸還云云，然均未舉證以實其說。況其於97年全數贖回所購買之定期定額基金，有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光華分行回函在卷可考(影卷二第429頁)，可見相對人曾經有資力可繳交稅款，卻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加以隱匿或處分。此外，相對人之配偶乙○○及未成年子女○○○於國泰世華銀行帳戶有前述累計大筆金額金流，有交易明細資料可佐(影卷二第456至563、564至576頁)。相對人雖辯稱配偶及子女帳戶由胞弟使用云云(本案卷第46頁)並稱帳戶均由胞弟在交易，若胞弟沒辦法時會叫伊去交易云云(本案卷第46頁)，但與帳戶「代交易人」顯示帳戶大多數均由相對人本人出面代為交易(影卷二第1至6頁)乙情不符，足徵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帳戶應係由相對人所使用，相對人有將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加以隱匿、處分。
  ㈥因相對人名下財產不足清償其所負義務，於審酌相對人整體收入、財產狀況及工作能力，認有履行義務之可能，別無其他執行方法，而拒絕報告其財產狀況或為虛偽之報告，且於107年間向聲請人陳稱依其能力可分期繳款(影卷一第78頁)，但從未提出具體之分期清償計畫，且對數年來多次命其報告財產狀況、命提供相當之擔保(影卷一第87至131頁)，均不為之，除以拘束其身體自由以間接強制其履行外，實無其他適當之執行手段，且查無其他行政執行法第21條規定之不能管收事由(本案卷第48頁)，即有管收必要，應予管收。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依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6項第1、3、4款(包含第17條之1第6項)規定，聲請管收相對人，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民事庭　　  法　官　陳美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黃翔彬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管字第2號
聲　請　人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高雄分署
　　　　　　　　　　　住○○市○○區○○街0號　　　　　 
法定代理人　楊碧瑛　　住同上
　　　　　　　　　　　送達代收人　陳香吟(庚股)
　　　　　　　　　　　住同上　　　　 
相　對　人　黃程煜（原名：黃逸民、黃士庭）
　　　　　　　　　　　住○○市○○區○○路000巷00弄0號0 
　　　　　　　　　　　　樓　　　　　　　　　　　　　　　
　　　　　　　　　　　居○○市○○區○○街00巷0○0號0樓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當事人間因相對人即義務人滯欠營業稅等行政執行事件（10
2年度營稅執特專字第95442-95443號等），聲請人聲請管收相對
人，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黃程煜准自民國113年11月5日起予以管收，期間不得逾三
個月。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於民國96年5月間知悉自己有履行公法上稅款之義務後
    故不履行，至嗣後遭移送機關查獲及移送執行後，仍持續提
    領名下或妻兒帳戶金額至少高達新臺幣（下同）152,125,64
    0元、繳納保費迄今至少高達2,944,676元、信用卡消費金額
    包括違反禁止命令後逾5,935,803元，符合行政執行法第17
    條第6項第1款「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及行政執
    行法第17條之1第6項「無正當理由違反行政執行法第17條之
    1第1項禁止命令，經限期命其清償適當之金額，或命其報告
    一定期間之財產狀況、收入及資金運用情形；義務人不為清
    償、不為報告或為虛偽之報告者，視為其顯有履行義務之可
    能而故不履行」。
　㈡其將名下車牌號碼0000-00汽車(廠牌LEXUS，下稱系爭汽車)
    於99年7月2日移轉過戶予他人；於97年8月27日向胞兄黃士
    原購買高雄市○○區○○段0000○號即門牌號碼高雄市○○區○○○巷
    0○00號○樓建物，於99年7月16日卻將該不動產無償贈與予黃
    士原；並且於97年間全數贖回其前購買之定期定額基金計82
    ,969元；相對人之配偶乙○○國泰世華銀行帳戶於107年2月至
    111年3月累計支出高達124,724,076元；自109年9月起至111
    年4月止利用未成年子女○○○（105年8月出生）於國泰世華銀
    行帳戶，累計支出高達18,399,696元，前揭帳戶代交易人皆
    是相對人，顯見相對人係以其等名義充當自己的人頭帳戶從
    事交易，符合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6項第3款「就應供強制執
    行之財產有處分或隱匿之情事」。
　㈢依相對人之金融帳戶交易明細、股票買賣紀錄、信用卡消 費
    明細，甚或投保之保險契約等資料，且經執行相對人銀行存
    款、股票、保險給付等債權皆不足清償其所負義務，已別無
    其他執行方法，復審酌相對人之整體收入、財產狀況及工作
    能力等情，仍認相對人應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惟相對人不據
    實報告其財產狀況或提出清償計畫，符合行政執行法第17條
    第6項第4款「已發見之義務人財產不足清償其所負義務，於
    審酌義務人整體收入、財產狀況及工作能力，認有履行義務
    之可能，別無其他執行方法，而拒絕報告其財產狀況或為虛
    偽之報告」。
　㈣相對人既有所得、財產可供執行，卻隱匿或處分，確有履行
    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惡性重大顯有可歸責事由，應予管收
    ，爰依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6項第1、3、4款、第17條之1第6
    項之規定，聲請裁定管收相對人。
二、按行政執行官訊問義務人後，認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而有
    管收必要者，行政執行處應自拘提時起二十四小時內，聲請
    法院裁定管收之：一、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二
    、顯有逃匿之虞。三、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
    之情事。四、已發見之義務人財產不足清償其所負義務，於
    審酌義務人整體收入、財產狀況及工作能力，認有履行義務
    之可能，別無其他執行方法，而拒絕報告其財產狀況或為虛
    偽之報告。為行政執行法第17 條第6項所明定。同法第17條
    之1第6項規定義務人無正當理由違反第一項之禁止命令者，
    行政執行處得限期命其清償適當之金額，或命其報告一定期
    間之財產狀況、收入及資金運用情形；義務人不為清償、不
    為報告或為虛偽之報告者，視為其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而故
    不履行，行政執行處得依前條規定處理。
三、經查：
　㈠相對人滯欠營業稅、營利事業所得稅、綜合所得稅、罰鍰等
    ，經移送強制執行，惟僅受償4,981元，相對人尚欠稅款1,3
    00餘萬元以上等情，有前揭執行事件卷宗可證(聲請書卷宗
    下稱本案卷，聲請人所提出之資料卷二宗，依序下稱影卷一
    、影卷二)，堪信為真。
　㈡而聲請人曾於107年9月13日對相對人核發禁止命令，禁止命
    令內容包含禁止搭乘計程車、禁止購買、租賃或使用或消費
    2,000元以上之各類商品或餐飲或服務，此有禁止命令在卷
    可參(影卷二第238至243頁)。相對人雖曾於107年10月1日聲
    明異議辯稱其聯邦銀行信用卡係借友人使用云云(影卷二第2
    44頁），然經聲請人命其於107年10月24日報告期間財產狀
    況及信用卡消費情形，相對人並未到場，此有執行命令、送
    達證書、未到筆錄為憑(影卷二第246至249頁）。之後仍持
    續持自己名下玉山銀行、聯邦銀行、渣打銀行信用卡，違反
    禁止命令，消費2,000元以上餐飲及搭乘計程車，此有財政
    部高雄國稅局所檢送信用卡使用情形名冊及消費明細資料可
    佐(影卷二第250頁以下，並經聲請人整理成聲請狀附表三，
    近期消費經整理成附表四，見本案卷第21至25頁)。
　㈢相對人雖辯稱：伊信用卡有渣打、聯邦、玉山銀行，渣打銀
    行是伊使用，玉山及聯邦銀行信用卡則皆由胞弟黃裕晨使用
    ，目的是為培養伊之信用云云(本案卷第45頁)。然觀諸近期
    玉山及聯邦信用卡之消費明細，或為消費2,000元以上之吃
    喝玩樂、用品或花費幾百元搭乘計程車之車資，與一般坊間
    藉由假金流製造薪資收入等培養信用舉止不同，其所辯實難
    採信。何況其所使用渣打銀行信用卡消費已有違反禁止命令
    之舉，此亦有銀行回函暨信用卡資料為憑(影卷二第286至36
    4頁)，可證相對人無正當理由違反禁止命令，經命其報告一
    定期間之財產狀況、收入及資金運用情形，相對人之前均不
    為報告(影卷一第87至129頁)，今年度經拘提到案後謊稱借
    卡給胞弟而為虛偽之報告，視為相對人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
    而故不履行。
　㈣且相對人多年來仍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身分向中國人壽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凱基人壽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等投保或續保多
    份保單，此有各保險公司所提供之要保書、保險契約影本、
    回函、高額壽險資訊連結作業可參(影卷二第16至106頁)，
    其既有資力可繳交保費(辯稱自104年以來均由胞弟黃裕晨幫
    忙繳交保費云云，除未舉證，且保費金額並非低微，實違反
    常情，並非可採)，且自陳從事網路廣告工作，106年開始月
    收入於旺季時約90,000元、於淡季時約50,000元至60,000元
    (本案卷第44頁)，並自承113年7月份將積蓄約50、60萬元去
    處理母親因詐騙而須償還給親戚之欠款(本案卷第45頁)，顯
    見其確實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
　㈤再者，其於99年7月2日將系爭汽車移轉過戶給他人；於99年7
    月16日將名下不動產無償贈與黃士原；亦於97年間全數贖回
    之前購買之定期定額基金82,969元等情，為其所不爭執(本
    案卷第29、46頁)，雖辯稱系爭汽車乃借名登記，因貸款緣
    故將胞兄不動產借名登記為伊名下，終將歸還云云，然均未
    舉證以實其說。況其於97年全數贖回所購買之定期定額基金
    ，有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光華分行回函在卷可考(影卷二第429
    頁)，可見相對人曾經有資力可繳交稅款，卻就應供強制執
    行之財產加以隱匿或處分。此外，相對人之配偶乙○○及未成
    年子女○○○於國泰世華銀行帳戶有前述累計大筆金額金流，
    有交易明細資料可佐(影卷二第456至563、564至576頁)。相
    對人雖辯稱配偶及子女帳戶由胞弟使用云云(本案卷第46頁)
    並稱帳戶均由胞弟在交易，若胞弟沒辦法時會叫伊去交易云
    云(本案卷第46頁)，但與帳戶「代交易人」顯示帳戶大多數
    均由相對人本人出面代為交易(影卷二第1至6頁)乙情不符，
    足徵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帳戶應係由相對人所使用，相對人有
    將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加以隱匿、處分。
  ㈥因相對人名下財產不足清償其所負義務，於審酌相對人整體
    收入、財產狀況及工作能力，認有履行義務之可能，別無其
    他執行方法，而拒絕報告其財產狀況或為虛偽之報告，且於
    107年間向聲請人陳稱依其能力可分期繳款(影卷一第78頁)
    ，但從未提出具體之分期清償計畫，且對數年來多次命其報
    告財產狀況、命提供相當之擔保(影卷一第87至131頁)，均
    不為之，除以拘束其身體自由以間接強制其履行外，實無其
    他適當之執行手段，且查無其他行政執行法第21條規定之不
    能管收事由(本案卷第48頁)，即有管收必要，應予管收。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依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6項第1、3、4款(
    包含第17條之1第6項)規定，聲請管收相對人，為有理由，
    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民事庭　　  法　官　陳美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
，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黃翔彬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管字第2號
聲　請　人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高雄分署
　　　　　　　　　　　住○○市○○區○○街0號　　　　　 
法定代理人　楊碧瑛　　住同上
　　　　　　　　　　　送達代收人　陳香吟(庚股)
　　　　　　　　　　　住同上　　　　 
相　對　人　黃程煜（原名：黃逸民、黃士庭）
　　　　　　　　　　　住○○市○○區○○路000巷00弄0號0 
　　　　　　　　　　　　樓　　　　　　　　　　　　　　　
　　　　　　　　　　　居○○市○○區○○街00巷0○0號0樓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當事人間因相對人即義務人滯欠營業稅等行政執行事件（102年度營稅執特專字第95442-95443號等），聲請人聲請管收相對人，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黃程煜准自民國113年11月5日起予以管收，期間不得逾三個月。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於民國96年5月間知悉自己有履行公法上稅款之義務後故不履行，至嗣後遭移送機關查獲及移送執行後，仍持續提領名下或妻兒帳戶金額至少高達新臺幣（下同）152,125,640元、繳納保費迄今至少高達2,944,676元、信用卡消費金額包括違反禁止命令後逾5,935,803元，符合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6項第1款「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及行政執行法第17條之1第6項「無正當理由違反行政執行法第17條之1第1項禁止命令，經限期命其清償適當之金額，或命其報告一定期間之財產狀況、收入及資金運用情形；義務人不為清償、不為報告或為虛偽之報告者，視為其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而故不履行」。
　㈡其將名下車牌號碼0000-00汽車(廠牌LEXUS，下稱系爭汽車)於99年7月2日移轉過戶予他人；於97年8月27日向胞兄黃士原購買高雄市○○區○○段0000○號即門牌號碼高雄市○○區○○○巷0○00號○樓建物，於99年7月16日卻將該不動產無償贈與予黃士原；並且於97年間全數贖回其前購買之定期定額基金計82,969元；相對人之配偶乙○○國泰世華銀行帳戶於107年2月至111年3月累計支出高達124,724,076元；自109年9月起至111年4月止利用未成年子女○○○（105年8月出生）於國泰世華銀行帳戶，累計支出高達18,399,696元，前揭帳戶代交易人皆是相對人，顯見相對人係以其等名義充當自己的人頭帳戶從事交易，符合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6項第3款「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處分或隱匿之情事」。
　㈢依相對人之金融帳戶交易明細、股票買賣紀錄、信用卡消 費明細，甚或投保之保險契約等資料，且經執行相對人銀行存款、股票、保險給付等債權皆不足清償其所負義務，已別無其他執行方法，復審酌相對人之整體收入、財產狀況及工作能力等情，仍認相對人應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惟相對人不據實報告其財產狀況或提出清償計畫，符合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6項第4款「已發見之義務人財產不足清償其所負義務，於審酌義務人整體收入、財產狀況及工作能力，認有履行義務之可能，別無其他執行方法，而拒絕報告其財產狀況或為虛偽之報告」。
　㈣相對人既有所得、財產可供執行，卻隱匿或處分，確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惡性重大顯有可歸責事由，應予管收，爰依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6項第1、3、4款、第17條之1第6項之規定，聲請裁定管收相對人。
二、按行政執行官訊問義務人後，認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而有管收必要者，行政執行處應自拘提時起二十四小時內，聲請法院裁定管收之：一、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二、顯有逃匿之虞。三、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四、已發見之義務人財產不足清償其所負義務，於審酌義務人整體收入、財產狀況及工作能力，認有履行義務之可能，別無其他執行方法，而拒絕報告其財產狀況或為虛偽之報告。為行政執行法第17 條第6項所明定。同法第17條之1第6項規定義務人無正當理由違反第一項之禁止命令者，行政執行處得限期命其清償適當之金額，或命其報告一定期間之財產狀況、收入及資金運用情形；義務人不為清償、不為報告或為虛偽之報告者，視為其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而故不履行，行政執行處得依前條規定處理。
三、經查：
　㈠相對人滯欠營業稅、營利事業所得稅、綜合所得稅、罰鍰等，經移送強制執行，惟僅受償4,981元，相對人尚欠稅款1,300餘萬元以上等情，有前揭執行事件卷宗可證(聲請書卷宗下稱本案卷，聲請人所提出之資料卷二宗，依序下稱影卷一、影卷二)，堪信為真。
　㈡而聲請人曾於107年9月13日對相對人核發禁止命令，禁止命令內容包含禁止搭乘計程車、禁止購買、租賃或使用或消費2,000元以上之各類商品或餐飲或服務，此有禁止命令在卷可參(影卷二第238至243頁)。相對人雖曾於107年10月1日聲明異議辯稱其聯邦銀行信用卡係借友人使用云云(影卷二第244頁），然經聲請人命其於107年10月24日報告期間財產狀況及信用卡消費情形，相對人並未到場，此有執行命令、送達證書、未到筆錄為憑(影卷二第246至249頁）。之後仍持續持自己名下玉山銀行、聯邦銀行、渣打銀行信用卡，違反禁止命令，消費2,000元以上餐飲及搭乘計程車，此有財政部高雄國稅局所檢送信用卡使用情形名冊及消費明細資料可佐(影卷二第250頁以下，並經聲請人整理成聲請狀附表三，近期消費經整理成附表四，見本案卷第21至25頁)。
　㈢相對人雖辯稱：伊信用卡有渣打、聯邦、玉山銀行，渣打銀行是伊使用，玉山及聯邦銀行信用卡則皆由胞弟黃裕晨使用，目的是為培養伊之信用云云(本案卷第45頁)。然觀諸近期玉山及聯邦信用卡之消費明細，或為消費2,000元以上之吃喝玩樂、用品或花費幾百元搭乘計程車之車資，與一般坊間藉由假金流製造薪資收入等培養信用舉止不同，其所辯實難採信。何況其所使用渣打銀行信用卡消費已有違反禁止命令之舉，此亦有銀行回函暨信用卡資料為憑(影卷二第286至364頁)，可證相對人無正當理由違反禁止命令，經命其報告一定期間之財產狀況、收入及資金運用情形，相對人之前均不為報告(影卷一第87至129頁)，今年度經拘提到案後謊稱借卡給胞弟而為虛偽之報告，視為相對人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而故不履行。
　㈣且相對人多年來仍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身分向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等投保或續保多份保單，此有各保險公司所提供之要保書、保險契約影本、回函、高額壽險資訊連結作業可參(影卷二第16至106頁)，其既有資力可繳交保費(辯稱自104年以來均由胞弟黃裕晨幫忙繳交保費云云，除未舉證，且保費金額並非低微，實違反常情，並非可採)，且自陳從事網路廣告工作，106年開始月收入於旺季時約90,000元、於淡季時約50,000元至60,000元(本案卷第44頁)，並自承113年7月份將積蓄約50、60萬元去處理母親因詐騙而須償還給親戚之欠款(本案卷第45頁)，顯見其確實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
　㈤再者，其於99年7月2日將系爭汽車移轉過戶給他人；於99年7月16日將名下不動產無償贈與黃士原；亦於97年間全數贖回之前購買之定期定額基金82,969元等情，為其所不爭執(本案卷第29、46頁)，雖辯稱系爭汽車乃借名登記，因貸款緣故將胞兄不動產借名登記為伊名下，終將歸還云云，然均未舉證以實其說。況其於97年全數贖回所購買之定期定額基金，有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光華分行回函在卷可考(影卷二第429頁)，可見相對人曾經有資力可繳交稅款，卻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加以隱匿或處分。此外，相對人之配偶乙○○及未成年子女○○○於國泰世華銀行帳戶有前述累計大筆金額金流，有交易明細資料可佐(影卷二第456至563、564至576頁)。相對人雖辯稱配偶及子女帳戶由胞弟使用云云(本案卷第46頁)並稱帳戶均由胞弟在交易，若胞弟沒辦法時會叫伊去交易云云(本案卷第46頁)，但與帳戶「代交易人」顯示帳戶大多數均由相對人本人出面代為交易(影卷二第1至6頁)乙情不符，足徵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帳戶應係由相對人所使用，相對人有將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加以隱匿、處分。
  ㈥因相對人名下財產不足清償其所負義務，於審酌相對人整體收入、財產狀況及工作能力，認有履行義務之可能，別無其他執行方法，而拒絕報告其財產狀況或為虛偽之報告，且於107年間向聲請人陳稱依其能力可分期繳款(影卷一第78頁)，但從未提出具體之分期清償計畫，且對數年來多次命其報告財產狀況、命提供相當之擔保(影卷一第87至131頁)，均不為之，除以拘束其身體自由以間接強制其履行外，實無其他適當之執行手段，且查無其他行政執行法第21條規定之不能管收事由(本案卷第48頁)，即有管收必要，應予管收。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依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6項第1、3、4款(包含第17條之1第6項)規定，聲請管收相對人，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民事庭　　  法　官　陳美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黃翔彬


